附件2
珠海市特殊教育学校随迁子女积分入学
项目及分值表
	项目
	内容
	分值
	实施说明

	居住
年限
/房产
年限
	《广东省居住证》
	10分/年
	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横琴、高新、万山区办理《广东省居住证》，以公安部门核实的年限为准，计算时限为最近10年内，累计截止至申请当年8月31日。
	1.居住年限与房产年限分别计算积分，不重叠积分，取两项中分值较高的一项作为该项目最终积分。
2.每满一年积10分，不足一年的按实际天数计算。

	
	《不动产权证》
/《房地产权证》
	
	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有横琴、高新、万山区住宅房产的《不动产权证》或《房地产权证》，以不动产登记部门核实的登记日期为准，计算时限为最近10年内，累计截止至申请当年8月31日。
	

	参
保
年
限
	社会保险缴费
年限
	2分/
险种/
年
	按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横琴、高新、万山区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进行积分，计算时限为最近10年内，累计截至申请当年8月31日。
	每险种每满一年积2分，不足一年的按实际月数计算。

	职业
资格
/文化
程度
	职业
资格
	一级
（高级技师）
	35分
	职业资格按所持最高等级“国家职业资格证书”、“职业技能等级证书”或“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证书”积分，以“技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(http://zscx.osta.org.cn)”、全国计算机信息高新技术考试证书查询（http://gxzs.osta.org.cn/）”系统核查为准。
	职业资格与文化程度分别积分，不重叠、不累计积分，取两项中分值较高的一项作为该项目最终积分。

	
	
	二级
（技师）
	25分
	
	

	
	
	三级
（高级技能）
	15分
	
	

	
	
	四级
（中级技能）
	10分
	
	

	
	文化程度
	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
	60分
	文化程度按所持最高毕业学历积分，以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”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）核查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或《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》中的信息为准。
	

	
	
	本科学历
	25分
	
	

	
	
	大专学历
	15分
	
	

	加
分
项
	兵役情况
	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》规定的退役军人积20分。

	
	表彰奖励
	荣获区级及以上荣誉称号，包括“劳动模范”“五一劳动奖章”“三八红旗手”“见义勇为模范”“道德模范”“珠海好人”等，以及“杰出义工领袖”“金牌义工领队”“个人志愿服务金奖”等，按国家、省、市、区的获奖级别进行积分，具体积分标准为：国家级、省级称号积100分，市级、区级称号积75分，同类荣誉只计算1次，不累计积分。

	
	
	经珠海市推荐，荣获全国或广东省“无偿献血奉献奖”的，按获奖级别进行积分。具体积分标准为：金奖积100分，银奖积75分，铜奖积50分，按照所获得的最高等级计算积分，不累计积分。

	
	
	珠海市“星级志愿者”和珠海市“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”，按评定星级进行积分，具体积分标准为：一星志愿者积1分，二星积3分，三星积6分，四星积10分，五星积15分。上述两项不重叠、不累计积分，按照所获最高等级计算积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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